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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聯盟名稱與設立宗旨
本聯盟定名為「次世代跨域功能性分子與生化檢測整合技術聯盟」（以下簡稱本聯盟）。

本聯盟為整合跨領域技術資源，促進功能性分子設計、生化檢測、臨床前驗證、生物製程及相關應用技術之研發與推廣，強化產學合作鏈結，提升我國生醫技術研發能量及產業競爭力，特訂定本章程。
第二條　聯盟任務
本聯盟任務如下：
一、建構跨領域技術整合與交流平台，促進學術研究與產業需求之對接。
二、推動功能性分子設計與合成、生化檢測、天然物成分分析及純化、以及特殊疾病診斷等相關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三、協助發展臨床前驗證、技術轉譯及產品化相關作業。
四、提供技術諮詢、專業輔導、教育訓練及產學合作媒合服務。
五、促進研究成果之應用推廣、技術移轉及產業合作。
六、培育跨域研發及產業應用所需之專業人才。
第三條　聯盟組成及運作
本聯盟設總召集人一人，綜理聯盟整體推動、協調及對外聯繫事宜。

本聯盟得依技術服務及研發推動需要，設置若干專業分組；各分組置召集人一人，負責該分組業務之推動、協調及執行。

本聯盟現階段分組如下：
一、精準分子設計與探針合成。
二、高階儀器性能提升與客製。
三、智能純化與活性成分分離。
四、臨床前測試與轉譯醫學。
五、生物製程優化與量產工程。

分組名稱及召集人人選，得視聯盟運作需要，經聯盟會議決議調整之。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依法設立或登記之獨資、合夥事業、公司、財團法人，或其他經本聯盟認定符合本聯盟宗旨之機構，均得申請加入本聯盟為會員。

會員申請應檢附入會申請文件及相關證明資料，送本聯盟審查；經審查通過，並完成簽約及繳費程序後，始取得會員資格。
第五條　會員類別及會費
本聯盟會員分為下列四類：

一、一般會員。
二、進階會員。
三、核心會員。
四、戰略夥伴。

各類會員之會費標準、繳費方式、會員期間及相關權益，由本聯盟另定之，並載明於會員合約或相關附件。
第六條　會員權利
會員於會員有效期間內，得享有下列權利：
一、優先參與本聯盟舉辦之研討會、論壇、交流會、媒合會及相關活動。
二、依會員類別申請本聯盟提供之技術諮詢、專業輔導、教育訓練及相關服務。
三、取得本聯盟提供之技術、產業或活動相關資訊。
四、依本聯盟規定，享有各該會員類別之專屬權益及優惠。
五、其他經本聯盟公告或載明於會員合約之權益。
第七條　會員義務
會員應負下列義務：
一、遵守本章程、會員合約及本聯盟相關規範。
二、維護本聯盟名譽，不得以本聯盟名義從事不法或不當行為。
三、依約定期限繳納各項應繳費用。
四、配合本聯盟辦理執行成果追蹤、統計或其他與計畫管理相關之必要作業。
五、其他依會員合約或本聯盟規定應履行之義務。
第八條　會員資格之停止、終止及喪失
會員有違反本章程、會員合約或本聯盟相關規範之情形者，本聯盟得視情節輕重，為警告、限期改善、停止部分或全部會員權益、終止會員合約或喪失會員資格之處分。

會員資格停止、終止或喪失之事由、程序及其效力，依會員合約及本聯盟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聯盟會議
本聯盟原則上每六個月召開聯盟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聯盟會議由總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總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時，得指定代理人主持。
聯盟會議之出席人員，得包括聯盟核心成員、各分組召集人、會員代表及其他經邀請之相關人員。
第十條　聯盟會議職權
聯盟會議職權如下：
一、審議本聯盟章程及相關規範之訂定、修正或廢止。
二、審議本聯盟年度工作計畫、執行進度、運作現況及成果報告。
三、審議會員資格、會員類別、會費標準及重大權益事項。
四、審議本聯盟經費收支、運用原則及相關管理事項。
五、審議本聯盟重大合作、推動策略及其他重要事項。
六、其他與本聯盟運作有關之事項。
第十一條　會議決議方式
聯盟會議之決議，以出席人員過半數同意行之。但章程之修正或廢止，應經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前項出席人員之資格及表決方式，必要時得由本聯盟另定之。
第十二條　經費來源
本聯盟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會費收入。
二、技術服務、委託勞務、樣品製備及檢驗分析等收入。
三、本聯盟主辦之課程、研討會、論壇或相關活動之收入。
四、捐贈收入。
五、政府機關補助經費。
六、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三條　收費標準
本聯盟會員會費、技術服務費、活動報名費、贊助費及其他相關收費項目之標準，得由本聯盟另定之，並經聯盟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四條　抵用與優惠
會員會費之抵用範圍、折扣優惠、獎勵機制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聯盟另定之，並載明於會員合約、附件或相關規定。
第十三條　經費管理與運用
本聯盟經費應依中央研究院及相關法令規定管理與運用，並以支應本聯盟業務推動、技術服務、研究發展、活動辦理、行政管理及其他與本聯盟運作有關之必要支出為原則。
本聯盟經費收支及執行情形，應定期提報聯盟會議備查。
第十四條　智慧財產權與合作事項
本聯盟運作所衍生之技術服務、產學合作、專利申請、技術移轉或其他合作事項，其權利義務、契約主體及相關執行方式，應依個案性質，由參與各方另行協議，並依其所屬機關（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附則
本章程經聯盟會議通過，並依中央研究院相關行政程序核定後施行；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如本聯盟之設立或運作涉及政府補助計畫規定者，應另依相關補助規範辦理。


附件一、會員分級、年會費及專屬權益表
一、本聯盟會員分為一般會員、進階會員、核心會員及戰略夥伴四類。
二、各類會員之年會費及專屬權益如下表所示。
三、會員繳納之當年度會費，得依本聯盟相關規定申請抵用檢測服務或諮詢服務費用，抵用之項目、比例及適用方式，依本聯盟相關規定辦理，且限於當年度使用完畢，不得折現、保留或遞延至次年度。
四、會員當年度與本聯盟簽署之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金額累計達一定標準者，得依本聯盟規定享有次年度年會費減免優惠。
	會員類別
	年會費
(單位新台幣元)
	核心定位
	專屬權益

	一般會員
	2萬元
	資訊獲取
	1.享有聯盟檢測服務或諮詢服務。
2.定期獲取產業技術趨勢報告。
3.免費參與聯盟主辦之技術研討會。
4.獲得產學媒合活動優先通知。

	進階會員
	5萬元
	服務使用
	1.享有一般會員之全部權益。
2.享有聯盟檢測服務或諮詢服務費用之95折優惠。
3.聯盟人才庫（實習生、碩博士）優先推薦。
4.享有聯盟舉辦之工作坊與訓練課程優先報名權及專屬折扣。

	核心會員
	10萬元
	深度研發
	1.享有進階會員之全部權益。
2.享有聯盟檢測服務或諮詢服務費用之9折優惠。
3.優先媒合產學合作案。
4.提供專屬行政單一窗口服務。

	戰略夥伴
	20萬元
	結盟共榮
	1.享有核心會員之全部權益。
2.享有聯盟檢測服務或諮詢服務費用之85折優惠。
3.享有技術移轉優先議約權。
4.獲邀列席產業諮詢委員會，參與技術方向建議。
5.享有聯盟活動共同冠名及品牌露出。
6.提供客製化人才培育諮詢與媒合服務（含協助規劃企業內訓及對接學位進修管道）。
7.享有產學合作案優先審查及議約權。







附件二：本聯盟分組及召集人一覽表
	分組名稱
	召集人
	所屬單位/職稱

	精準分子設計與探針合成
	鄭偉杰
	中央研究院教授

	高階儀器性能提升與客製
	王亦生
	中央研究院教授

	智能純化與活性成分分離
	廖志中
	國立中山大學教授

	臨床前測試與轉譯醫學
	陳宏霖
	臺北醫學大學助理教授

	生物製程優化與量產工程
	謝佳雯
	國立嘉義大學副教授





鄭偉杰 2026-04-08 V3

附件三
次世代跨域功能性分子與生化檢測整合技術聯盟
技術服務及收費標準表
一、訂定目的
為規範本聯盟提供會員及其他合作單位之技術服務項目、收費標準、優惠方式及相關作業原則，特訂定本表。

二、適用對象
本表適用於本聯盟會員及經本聯盟同意接受技術服務、委託勞務、檢測分析、教育訓練或其他相關服務之單位。

三、收費原則
（一）本聯盟提供之各項技術服務，得依服務性質、技術複雜度、所需人力、使用設備、耗材成本、作業時間及其他相關因素訂定收費標準。
（二）會員申請技術服務者，得依其會員等級享有相對應之優惠折扣或會費抵用。
（三）非會員之收費標準，由本聯盟另依實際服務內容核定之。
（四）實際服務內容如超出本表所列標準項目者，得由雙方另行議定。
（五）本表所列收費標準，必要時得經聯盟會議審議通過後調整之。

四、技術服務項目及收費標準
	類別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說明
	收費單位
	會員優惠方式
	備註

	一
	檢測服務或諮詢服務
	生化檢測、功能分析、樣品分析、技術開發、製程優化、問題診斷等專業諮詢等
	件／批／次
	依會員等級折扣
	視檢測項目另定

	二
	實地訪視輔導
	專家赴企業現場進行技術輔導或教育訓練
	次
	依會員權益辦理
	差旅費另計

	三
	教育訓練與課程
	技術工作坊、專題課程、實作訓練等
	人／次
	依會員等級折扣
	團體包班另議

	四
	產學合作前期評估
	合作需求盤點、可行性評估、媒合討論等
	案
	得依會員等級減免
	僅限前期評估

	五
	其他服務
	其他經本聯盟核可之服務項目
	案
	另議
	依個案辦理



五、會員優惠原則
（一）會員申請本聯盟技術服務時，得依其會員等級享有下列優惠：
	會員類別
	技術服務優惠

	一般會員
	無

	進階會員
	95折

	核心會員
	9折

	戰略夥伴
	85折



會員繳納之當年度會費，得依本聯盟相關規定申請抵用檢測服務或諮詢服務費用，抵用之項目、比例及適用方式，依本聯盟相關規定辦理，且限於當年度使用完畢，不得折現、保留或遞延至次年度。

六、衍生費用負擔
本聯盟成員提供之技術服務項目，包括檢測服務或諮詢服務、實地訪視輔導、教育訓練與課程、產學合作前期評估或其他服務所衍生之講師費、顧問費、差旅費、場地費、材料費、耗材費及其他必要支出，除另有約定外，由申請服務之單位另行負擔。

七、未盡事宜
本表未盡事宜，悉依本聯盟章程、會員合約及中央研究院相關規定辦理。
